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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對氣候變化 
減緩 

適應   應變 

減低碳排放 
及增加碳匯 
以助消減 

大氣中的碳 

減低氣候變化對 
脆弱範疇的影響 

建立社會及個人能力 
以應對氣候變化 
及增強應對能力 



 

盡快達到 
碳排放量峰值  

每5年 
報告一次 

每5年 
盤點一次 

2050-2100年 
達到碳中和 

2 
 

並努力達1.5°C之內 
 

   

必須各界參與  
  

國家自主貢獻 

 
 之內 維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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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氣候變化作好準備!  
1. 主要城市正進行的工作 
2. 香港至今已採取的行動 
3. 集各決策局及部門力量 
4. 推動社區及年輕人參與 



 主要城市正進行的工作 1. 
 

   

碳中和城市聯盟 
城市可持續發展理事網項目 
與「社區創新網絡」和「C40城市氣候變化領導小組」合辦 



 

「社區創新網絡」為「碳中和城市聯盟」研發 

長遠深入減碳規劃框架 
C40中17個城市作為例子 

  

柏林氣候中和 
可行性研究結果 

願景在2050年達到氣候中和 
=每年人均排放2公噸二氧化碳  

在2050年達到 
碳中和/氣候中和? 



 

C40城市例子 

 減緩措施 
 
 

潔淨能源供應 
 

推廣綠色建築  
(包括新建及現有樓宇)  
和分佈式低碳能源設施 

 

減碳交通運輸 
 

減廢/轉廢為能 
 
 

可再生能源： 
制訂政策支持社區擁有
的可再生能源 
 

智能電網： 
建築物能源管理系統、
可再生能源及使用電動
車；電網互相連接 
 

新建樓宇： 
零碳建築/結合可再生
能源正面效應的新建樓
宇；所有新建樓宇盡可
能符合最高的能源標準 
 

現有樓宇： 
推動環保改裝工程及建
築物能源效益的明確市
場價值 
 

可持續交通模式： 
增加步行/單車/ 
公共運輸的比例 
 

潔淨技術/燃料：  
增加「低碳/ 
潔淨燃料」車輛的 
市場主導地位 
 

另類都市設計形態： 
適宜步行及以 
公共運輸為主的 
宜居緊湊鄰里空間 
 

固體廢物管理：  
邁向零廢物； 
善用轉廢為能技術； 
推廣環保可持續消費  
 



消費相關人均碳足跡 

C40城市例子思考試驗的 

 減緩措施 
部分城市(例如倫敦、波特蘭、三藩市、
西雅圖及溫哥華)在試驗按消費計算的排
放量(「範疇3」) 測量系統，該系統對城
市的排放量呈現出不一樣的圖像，並對
減排目標及策略具有潛在影響。建議編
製按消費計算排放量清單的人士認為，
有關清單可就在城市生活、工作、學習、
經營的市民和企業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提
供更準確記錄，並可說明當地消費者購
買在別處生產的貨品(例如衣物、傢具、
食品)及服務(例如醫療保健、銀行服務)
所引致的排放量。該系統模擬商品及服
務一個完整「使用周期」(即生產、購買
前的運輸、批發及零售、使用以至消費
後的處置)所產生的排放量。該系統以住
戶及政府單位所作的消費，以及企業進
行的某類採購(例如資本及存貨形成)為根
據，而有關排放可於世界任何地方產生。 

http://www.shutterstock.com/s/clothes/search-vectors.html
http://www.shutterstock.com/s/fresh+water+fish/search.html
http://www.shutterstock.com/s/beef/search-vecto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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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至今已採取的行動 
 
 

2. 
 

   



香港採取的 

減緩措施 

 
 
節約能源 
環保建築 
 

 
減少廢物 
轉廢為能 

 
優化發電 
燃料組合 

 
擴建鐵路公交 
推廣電動車 

綠化造林 
擴大城市園境 



減緩目標 
(以2005年為基準年的碳強度) 

 ↓40-50%  2020年     ↓50-60% 

 ↓60-65%    2030年     ↓ ????? 

 
全國                 香港 

 



適應   應變 
減低氣候變化對 
脆弱範疇的影響 

建立社會及個人能力 
以應對氣候變化 
及增強應對能力 

香港採取的 

氣候措施 



 

 

 . 
集各決策局及部門力量 

 
 

3. 
 

   



職權範圍 
 

為持續加強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
督導委員會的職責包括： 
 

指導香港政府應對氣候變化
的整體政策方向，包括制定
2020年後的氣候政策和目標
及長遠氣候策略； 
 

監察、協調及加強相關決策
局和部門制定和推行政策及
措施，以減緩、適應和應變
氣候變化；及 
 

加強公眾(特別是青少年)對
氣候變化及其影響的認知和
了解，並促進與私人機構合
作，推動低碳生活和為氣候
變化作好準備。 
 

氣候變化 
督導委員會 

  
 

主席 
政務司司長 
 
成員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或代
表 
發展局局長或代表 
教育局局長或代表 
環境局局長或代表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或代
表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或代表 
民政事務局局長或代表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或代表 
保安局局長或代表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或代表 
政府新聞處處長或代表 
政府經濟顧問或代表 
香港天文台台長或代表 
 
註：當討論有關議題時 
其他不在成員名單上的決策局 
和部門會按需要出席會議 
 



 

 

 . 
推動社區及年輕人參與 

 
 

4. 
 

   

政務司司長在2016年年中 
將主持有關氣候變化 

的社會參與活動 



決策局及部門 
與持份者合作 
例如推廣綠色建築 

 

 
 

推動年輕人參與 
 

宣傳計劃年青化 
加強與年輕人溝通   

 
 



為氣候變化作好準備! 




